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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法 院 公 告
2023年5月29日2023年5月29日

(2023)浙0424民初961号
嘉兴百晶装饰有限公司、王潮存:本院受理原告李栋

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424民初96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874号
严晓芳：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群飞与被告严晓芳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严晓芳返还原告
王群飞借款人民币2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以2万元为基
数，按LPR的4倍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2.被告承担因本案产生的所有诉讼费用。因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8月2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409号
郑士良：本院受理的原告季敬方与被告郑士良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
判决如下：限被告郑士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季敬方货款163600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
息损失（以163600元为基数，自2023年2月6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572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诉讼费4132元，由被告郑士良负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206号
周京英：本院受理原告唐咏梅与被告周京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归还借款本
金25万元，按2022年12月20日LPR一年期利率标准
给付上述借款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的利息；
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制审理，定于2023年7月14日14时30分在递
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1758号
唐金和、雷美娥：本院受理原告杨德有与被告唐金

和、雷美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两被告立
即归还原告借款70000元，并自2020年10月10日起按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7月18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838号
吕泽亮、汪秋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太平工贸有限

公司管理人与被告吕泽亮、汪秋平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
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被告吕泽亮、汪秋
平对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未清偿的破产
债权合计人民币456973393.1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本案诉讼费用由上述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7月24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411号
周决林：本院受理原告张学明与被告周决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周决林
立即归还原告张学明借款本金人民币6万元并支付利息

（自2023年1月28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2、请求判令由被告周决林承担本案诉讼费。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郭子教担任审判员独
任审理，定于2023年7月25日15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
法院杭坪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2民初3686号

浙江衢达货运有限
公司：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为
与被告陈益全、浙江衢
达货运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782民视3686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594号
余萱：本院受理原告杨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
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
廉政监督卡等材料。原告诉称要求你偿还借款11400
元以及承担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月17日14时30
分在高家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
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2271号
夏友青：本院受理的原告天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

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81民初
227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夏友青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天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垫
付款472621元，并支付自2021年8月19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公告费9360
元，由被告夏友青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21民初437号
黄贤群（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乐成街道乐怡社区）：

本院受理原告乐联商贸青田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金耀、青
田县新四海电器有限公司、黄贤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121民初437号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你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内，逾期
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决定于2023年7
月17日9时30分在本院船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2民初1258号
顾雨虹：本院受理原告许金叶与被告顾雨虹信息网

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
人员通知书、民商事诉讼一审相关告知材料、司法公正码
告知书、法律责任警示书等材料。原告起诉：1.判决被告
向原告退还货款80320.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3年7月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根据《杭州市殡葬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十三条“尸体移
至殡仪馆需冷冻保存的，一般不超过 10 日；因故需延长存
放期的，不得超过 30 日。特殊情况经殡葬管理机构批准
可再适当延长”之规定，现将杨新等 3 具冷冻保存在杭州
殡仪馆内，且未经殡葬管理机构批准延长存放的遗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逝者信息
杨新：男，居民身份证：370920196110120034，遗体自2022

年6月7日起保存在杭州殡仪馆内；朱芳庆：男，居民身份证：
340405197409251416，遗体自2022年5月28日起保存在杭州
殡仪馆内；龚应明：男，居民身份证：513031196407033774，遗体
自2020年5月22日起保存在杭州殡仪馆内；

二、办理要求

请丧主或逝者所在单位于见报后 30 日内至杭州殡仪馆办
理逝者的遗体火化手续。逾期不来处理的，我馆将根据

《杭州市殡葬管理条例》第六章第三十七条第三款“尸体存
放殡仪馆，丧主或死者所在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不来处理
的，由殡仪馆发出限期处理通知；逾期仍不来处理的，由殡
仪馆将遗体火化，其费用由丧主或死者所在单位承担”之
规定，对遗体进行火化处理。逝者火化后骨灰保留 1 年，1
年内仍无人认领的，我馆将对骨灰进行生态安葬。

三、联系方式
杭州殡仪馆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731 号，咨询电话：

0571-85229184、0571-85229863。 特此公告。
杭州殡仪馆

2023年5月29日

杭州殡仪馆关于对超期存放遗体进行火化处理的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23 年 6 月 8 日 9:00 在余姚市南
雷路 270 号拍卖：位于余姚市劳动路 50-1 号的房屋租赁
权，租赁期限为三年，三年租金起拍价21万元，保证金3万

元。即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7 日于标的物所在地展示，竞买
人限公告发布日前已注册的企业法人，保证金截止2023年
6 月 7 日 16:00，报名截止同日 16:30，其他详见拍卖文件。
电话：0574-62700869 地址：余姚市南雷路270号。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9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焚烧木屑提炼稀土？
双责同追

通讯员 陈天宇

本报讯 钕铁硼作为一种稀土产品，回收价格高

昂。胡某等人为了提炼它，却动起了歪脑筋。近日，法

院对他们作出判决。

2021 年 9 至 10 月，胡某、陈某陆续从宁波余姚、奉

化、鄞州等地磁性材料企业回收废木屑，用于提炼钕铁

硼，并联系本地人华某寻找焚烧场地。

华某和朋友纪某在牟山湖一荒废别墅区，找到了一块

适合焚烧的空地，并要求收取500元每吨的焚烧费。

10月底，胡某等人将回收的6吨废木屑打包运送至华某

指定的空地焚烧。违法行为暴露后，几人被行政执法部门抓

获。经鉴定，吸附矿物油的废木屑属于危险废物。

案发后，余姚市检察院提前介入，并同步开展民事公

益诉讼调查。期间，建议行政主管部门对尚未焚烧的废木

屑作规范处置；委托专业部门对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出具

意见，认定该起污染事件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156730元。

2023年2月，检察院以胡某等人污染环境罪提起公

诉，同时针对胡某等人污染环境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

的事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胡某等人连带

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日前，余姚市法院作出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

讼请求。胡某等人此后主动缴纳了全部生态损害赔偿

费用。

安全出口不合要求
查封整改

通讯员 孟鹃

本报讯 近日，嘉兴经开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厂中厂”“园

中园”火灾隐患整改行动，提升基层监督执法质效。

消防监督检查人员来到塘汇工业园区的嘉兴中菱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现一层缺少疏散楼梯，安全出口

数量不符合要求，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立即对该企业作

出局部厂房查封的决定。

随后，执法人员向企业负责人提出详细整改意见，

责令限期整改。

“这可千万不能碰”

近日，龙游县公安局东华派出所联合戒毒所、社区工作人员，

共同进企业、校园，开展“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国际禁毒宣传月系

列活动。图为工作人员介绍仿真毒品，讲解毒品危害。

通讯员 戴月浓 张林涛

“反诈轻骑兵”来了

近日，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平安办成立“反诈轻骑兵”，打

通反诈预警“最后一公里”，推动电信网络诈骗预警劝阻提质增

效。街道平安办还联合清波司法所，开展反诈普法宣传，工作人

员结合真实案例，向群众讲述防诈技巧。

通讯员 杨春艳

诈骗不成遭怒怼

骗子“自曝”摊牌

通讯员 余公宣

本报讯“我在东南亚，你们来找我吧。”

近日，杭州一名女士遭遇冒充“公检法”诈

骗，辅警拿过手机咆哮怒怼，结果上一秒还

自称是“警察”的骗子，直接“自曝”摊牌了。

5 月 22 日 13 时 45 分许，余杭仁和的田

女士（化名）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

“湖北荆州公安”，先是询问了田女士的身份

证号，后告知田女士的身份证在异地使用，

需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接下来，对方为田

女士转接了“成都公安民警”的电话，“民警”

称其身份证被盗用，且涉嫌违法犯罪，需要

调查其资金情况，并要求田女士提供所有银

行卡信息。

田女士半信半疑，在对方引导下，正在

上班的她放下手里的活，赶到宿舍配合对方

调查“洗清嫌疑”。

与此同时，仁和派出所接到预警线索，

反诈队员立即拨打田女士电话进行劝阻，但

一连拨打几个都没有接通，辅警梁天鹏不停

尝试发短信提醒，但都杳无音信，事情陷入

了僵局。

“必须马上找到田女士！”梁天鹏和同事

张佳政立即动身，赶往田女士的工作单位，

但车间内并未发现其身影。两人没有放弃

查找，抱着一丝希望来到员工宿舍，推开田

女士宿舍门，发现她正在整理银行卡，准备

把信息发给骗子。

队员果断上前制止。“打你电话为什么

不接？刚刚一直和你通话的是骗子。”

田女士一头雾水，还以为站在面前的就

是“成都公安民警”。为了让田女士彻底打

消疑虑，梁天鹏拿过手机拨通骗子的微信电

话，“你好，我是余杭公安⋯⋯”

面对辅警的步步紧逼，骗子索性摊牌

说，“我在东南亚，你来找我吧。”随后挂了视

频。

骗子的谎言被当面戳穿，田女士这才意

识到自己差点被骗，对辅警的及时劝阻表示

了感谢。


